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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督导检查 推动工作落实

湖南省卫生计生综合监督局

龚正球

内容简介

第一节 前言；

第二节 督导检查依据；

第三节 督导检查目的；

第四节 督导检查内容；

第五节 督查发现的问题；

第六节 警示标识标准；

第七节 相关文件要求。

第一节 前 言

为进一步加强全省医疗废物的安全管理，防止疾病传播，
保障人体健康，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处会同省卫生计
生综合监督局、省医院感染管理质量控制中心，开展2018年
医院感染管理省级督导检查，将医疗废物管理纳入督导检查
内容，进行了重点督查。督查采取抽查的形式进行检查，督
查组先后赴娄底、邵阳、怀化、湘西4个市州，共督查市州
卫生计生委4家，市县两级医院感染管理质量控制中心12家，
医疗机构20家，其中三级公立医院4家、二级公立医院8家、
民营医院4家，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4家。下面
就医疗废物督导检查的依据、发现的问题（只讲问题，不讲
成绩）和有关事项进行讲解。

第二节 督导检查依据

督导检查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 医疗废物管理条例
• 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
• 医疗废物管理行政处罚办法

•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 医疗废物分类目录

• 医疗废物专用包装袋、容器和警示标志标准

• 关于明确医疗废物分类有关问题的通知

• 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技术规范

• 医疗废物转运车技术要求

• 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

• 关于进一步规范医疗废物管理工作的通知

• 关于在医疗机构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的通知

督导检查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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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督导检查目的

加强医疗废物的安全管理，防止疾病传播，
保护环境，保障人体健康。

第四节 督导检查内容

组织制度

1.设置监控部门与专（兼）职人员，负责检查、
督促、落实本单位医疗废物、医疗污水的管理
工作

2.制定并落实医疗废物处理相关工作制度和医
疗废物流失、泄漏、扩散和意外事故应急处置
方案

3.组织并实施对相关工作人员专业技能培训，
提供必要的防护物品

4.定期进行健康体检，建立健康档案

分类收集运送

1.医疗废物应在产生科室进行分类收集

2.根据医疗废物的类别，将医疗废物分置于
符合《医疗废物专用包装袋、容器和警示标
志标准》的包装物或者容器内

3.收集到专用包装物和利器盒的3/4左右的体
积及时应封闭转移，包装物袋或容器上有标
签，封口符合要求

分类收集运送

4.医疗废物产生科室应进行医疗废物登记

5.使用防渗漏、防遗撒的专用运送工具

6.由专人与有关科室完成医疗废物交接手续
后，封闭转移至暂时贮存场所，科室记录与
暂存处重量（或者数量）相符

7.交由取得许可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处
置；填写并保存危险废物转移联单

分类收集运送

8.未被病人血液、体液、排泄物污染的，使
用后的各种玻璃（一次性塑料）输液瓶（袋）
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回收

9.隔离的传染病人产生的医疗废物使用双层
包装并及时密封

10.确定医疗废物运送时间、路线

11.乡卫生院、村卫生室按规定自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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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贮存设施、设备

医疗卫生机构建立的医疗废物暂时贮存设施、
设备应当达到以下要求：

1.远离医疗、食品加工区和人员活动密集区
以及生活垃圾存放场所

2.有严密的封闭措施，设专人管理，避免非
工作人员进入

3.有防鼠、防蚊蝇、防蟑螂、防盗以及预防
儿童接触等安全措施

暂时贮存设施、设备

4.有基本清洁设施；地面与1m高的墙裙进行防
渗处理，地面排水良好并易于清洁和消毒，产
生污水通过管道排入医疗机构内污水处理系统

5.有明显的警示标识，并有“禁止吸烟、饮食”
的警示标识

6.暂存场所管理人员应进行医疗废物登记， 登
记资料保存3年

7.暂存的医疗废物不得超过2天

第五节 督查发现的问题

（一）部分医疗机构医疗废物管理相关制度
不完善；

（二）部分医疗机构医疗废物分类收集处置
不规范；

（三）部分医疗机构医疗废物暂时贮存间设
置不合理；

（四）个别医疗机构医疗污水处置不到位；

（五）大部分医疗机构生活垃圾分类管理不
科学。

第六节 警示标识标准

警示标志和警告语
医疗废物专用包装袋、容器和警示标志标准规定：警示
标志的形式为直角菱形，警告语应与警示标志组合使用，
样式如图 所示：带警告语的警示标志。

警示标志和警告语

• 带有警告语的警示标志的底色为包装袋和
容器的背景色，边框和警告语的颜色均为
黑色，长宽比为 2:1，其中宽度与警示标志
的高度相同。

• 警示标志和警告语的印刷质量要求油墨均
匀；图案、文字清晰、完整；套印准确，
套印误差应不大于 1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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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标识

名称：
危险废物
Hazardous 
waste

标识种类：
H，J

设置范围和地点：
危险废物贮存、处
置场所，如盛
装感染性物质的容
器表面、有害
生物制品的生产、
储运和使用地
点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标识

设置范围和地点：
医疗废物产生、转
移、贮存和处置过
程中可能造成危害
的物品表面，如 医
疗废物处置中心、
医疗废物暂存间和
医疗废物处置设施
附近以及医疗废物
容器表面等

标识种类：
H，J

名称：
医疗废物
Medical 
waste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标识

名称：
禁止吸烟
No smoking

标识种类：
J

设置范围和地点：
实验室、禁止吸烟
的场所，如实验室
区域、二氧化碳储
存场所和医院等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标识

名称：
禁止饮食
No food or 
drink

标识种类：
J

设置范围和地点：
易于造成人员伤害
的场所，如实验室
区域、污染源入口
处、医疗垃圾存放
处和手术室等

第七节 相关文件要求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对医院
输液容器处理问题的复函

卫办医函〔2004〕338号

江苏省卫生厅：

你厅《关于医院输液容器处理的请示》（苏卫医便
〔2004〕30号）收悉。现答复如下：

根据卫生部、国家环保总局2003年10月颁布的《关于印
发〈医疗废物分类目录〉的通知》（卫医发〔2003〕287
号），对于各种玻璃（一次性塑料）输液瓶（袋）、青霉素
及头孢类抗生素的废弃瓶，未被病人血液、体液、排泄物污
染的，不属于感染性废物，不必按医疗废物要求处理。

二〇〇四年八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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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关于产妇分娩后
胎盘处理问题的批复

卫政法发〔2005〕123号

山东省卫生厅：

青岛市卫生局《关于产妇分娩后医疗机构如何处理胎盘
问题的请示》（青卫发〔2005〕22号）收悉。经研究，答复
如下：

产妇分娩后胎盘应当归产妇所有。产妇放弃或者捐献胎
盘的，可以由医疗机构进行处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买卖
胎盘。如果胎盘可能造成传染病传播的，医疗机构应当及时
告知产妇，按照《传染病防治法》、《医疗废物管理条例》
的有关规定进行消毒处理，并按照医疗废物进行处置。

此复。

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关于明确医疗废物分类有关问题的通知
（卫办医发〔２００５〕２９２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环境保护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
环境保护局：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加强医疗废物监督管理工作，

针对各地在医疗废物分类中存在的理解方面的差异，现对有关问题说明如
下：

一、使用后的一次性医疗器械属于医疗废物。根据卫生部和国家环境保护
总局联合下发的《医疗废物分类目录》（卫医发〔２００３〕２８７号）
规定，使用后的一次性医疗器械，不论是否剪除针头，是否被病人体液、
血液、排泄物污染，均属于医疗废物，均应作为医疗废物进行管理。

二、使用后的输液瓶不属于医疗废物。使用后的各种玻璃（一次性塑料）
输液瓶（袋），未被病人血液、体液、排泄物污染的，不属于医疗废物，
不必按照医疗废物进行管理，但这类废物回收利用时不能用于原用途，用
于其他用途时应符合不危害人体健康的原则。

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关于在医疗机构推进
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的通知

一、开展医疗机构内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一）实施范围。所有医疗机构（含中医医疗机构，
下同）应当实施生活垃圾分类管理。

（二）工作目标。到2020年底，生活垃圾回收利用
率达到40%以上。

二、明确医疗机构内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要求

（一）明确分类类别。医疗机构内产生的生活垃圾
按照属性分为有害垃圾、易腐垃圾、可回收物和其
他垃圾四类。

关于在医疗机构推进
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的通知

（二）明确分类投放要求。

1.有害垃圾投放要求。医疗机构应当按照安全、便利、快捷
的原则，集中或定点设立容器对不同品种的有害垃圾收集、
暂存，并在醒目位置设置有害垃圾标志。

2.易腐垃圾投放要求。医疗机构应当在易腐垃圾主要产生区
域设置专门容器单独投放易腐垃圾，原则上应采用密闭容器
存放。

3.可回收物投放要求。医疗机构应当根据可回收物的种类和
产生量，设置专门容器和临时存储空间，定点投放和暂存，
必要时可设专人分拣打包，做到标识明显。

关于在医疗机构推进
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的通知

（三）明确分类处置要求。

1.有害垃圾处置要求。医疗机构应当与有资质的危
险废物处置单位签订合同。

2.易腐垃圾处置要求。医疗机构可与易腐垃圾专业
处置单位签订合同。

3.可回收物处置要求。医疗机构应当统一处置本单

位产生的可回收物，与再生资源回收单位做好交接、
登记和统计工作，实现可回收物的可追溯。

关于在医疗机构推进
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的通知

（四）明确使用后输液瓶（袋）的分类管理要求。

1.对于未被患者血液、体液和排泄物等污染的输液
瓶（袋），应当在其与输液管连接处去除输液管后
单独集中回收、存放。去除后的输液管、针头等应
当严格按照医疗废物处理，严禁混入未被污染的输
液瓶（袋）及其他生活垃圾中。

2.残留少量经稀释的普通药液的输液瓶（袋），可
以按照未被污染的输液瓶（袋）处理。医疗机构应
当科学、规范、节约用药，提高药物使用效率，减
少浪费，降低药品消耗和环境承载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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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医疗机构推进
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的通知

3.存在下列情形的输液瓶（袋），即使未被患者血液、体液
和排泄物等污染，也不得纳入可回收生活垃圾管理。

（1）在传染病区使用，或者用于传染病患者、疑似传染病
患者以及采取隔离措施的其他患者的输液瓶（袋），应当按
照感染性医疗废物处理。

（2）输液涉及使用细胞毒性药物（如肿瘤化疗药物等）的
输液瓶（袋），应当按照药物性医疗废物处理。

（3）输液涉及使用麻醉类药品、精神类药品、易制毒药品
和放射性药品的输液瓶（袋），应当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处
理。

关于在医疗机构推进
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的通知

三、加强医疗机构内生活垃圾分类管理

（一）完善体系衔接，畅通处置渠道。
（二）加强业务指导，落实主体责任。
1.医疗机构是医疗机构内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的责任主体。
2.各有关部门按各自职责加强行业监管和沟通协作。卫生计
生行政部门（含中医药管理部门）负责对医疗机构内生活垃
圾分类工作的指导和管理。住建部门负责对生活垃圾专业处
置单位的行业指导和管理。环保部门负责对危险废物处置单
位的环境监管。发展改革部门负责对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
施建设予以支持。商务部门负责对再生资源回收单位进行行
业指导和管理。工业和信息化部门负责对再生资源利用单位
进行行业指导和管理。
（三）突出宣传引导，确保取得实效。

《关于进一步规范医疗废物
管理工作的通知》解读

《通知》包括四部分内容。

一是要求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医疗废物管
理工作。

二是进一步规范医疗废物管理。

三是进一步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
管理。

四是加大医疗废物规范化管理工作指导和监
管力度。

自然就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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